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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學生宿舍申請人數 

以 113 學年度床位申請狀況表為例： 

113 學年度申請宿舍人數 

 男生 女生 

申請人數 273 442 

宿舍提供床位數 261 522 

 說明： 

◎ 規劃 114 學年度男女寢室分配依舊，B、E 區（含 E、F 棟）配予女生；A、C、D 區配予男

生，其中 D2 為研究生宿舍不開放大學部申請。 
◎ 本學年度宿舍床位分配原則係保留四技新生（含二技新生）床位以及舊生免抽生，其餘將

不分年級依學生宿舍記點辦法規定，以累積之點數高低確認住宿資格。 
◎ 若點數相同人數超過可分配之床位數時，則該點數範圍之所有申請者，均以電腦抽籤決定

住宿資格。 
◎ 床位申請資格確認順序依同學自行填寫之順序做安排，四種房型皆可同時申請。 

<例>王同學四種房型均有申請，其申請順序為 1 冷氣房 、2 晨康房 、3 冷氣套房、 4 新式冷

氣房。當冷氣房開始確認住宿資格時，王同學確認資格符合，因此王同學其餘申請的晨康房、

冷氣套房等資格即取消。 
◎ 請隨時注意宿舍生活點滴網、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及學務處生輔組更新的資訊，有任何問

題可於每週一至週五 19:00 至 21:00 至宿委會值班台，將有宿委會同學為您解答。 

◎ 抽籤申請方式 
申請時間：3/1（六）～3/16（日）24：00 前 
申請方式：單一入口網→學務資訊系統→住宿→學生宿舍申請系統→住宿申請 

◎ 抽籤作業相關資訊將公告於宿舍生活點滴網及 FB 粉絲專頁： 

  

宿舍生活點滴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

學生宿舍生活自治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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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學生宿舍床位數量估算分析 

（一） 111~114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床位數分析表 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學部新生床位數分析表 

學年度 申請人數 總計 備註 

111 
男 836 

1397 

 

女 561 

112 
男 851 

1432 
女 581 

113 
男 841 

1430 
女 589 

114 
男 843 

1420 申請預估值（前三年平均） 
女 577 

 

（二） 優先住宿及可供分配床位數預估統計表 

◎ 114 學年度學生宿舍申請優先住宿及可供分配床位數統計表，其中優先住宿者為身障生、

具低收入戶資格、合約未到期之住宿生（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遞補床位並同意 114 學

年度繼續住宿者）、宿舍學生組織且對宿舍有助益者、四技新生、二技新生、特殊狀況進住

申請成功者。 
 
◎ 在總床位數不變之下，身障生、低收入戶住宿生、特殊狀況進住申請、國際學生及交換生

人數會因其估計值有所出入，而使得優先住宿的名額未能全數申請用罄，所餘之床位一律

移轉予四技（含二技）新生。新生進住完，若仍有剩餘床位，9 月中將由舊生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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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下表所列之優先住宿人數乃依據上一學年度所預估，經校方審核完畢後，將依正確可供分

配床位數進行抽籤。 

114 學年度學生宿舍申請優先住宿及可供分配床位數預估統計表 

項次 類     別 
預   估 

合計 備     考 

男 女 

一 總床位數（A） 1132 1144 2276 

1. 男宿床位 1147 床、女宿床位 1153
床合計 2300 床 （預估值扣除男生

矮舖 15 床、女生矮舖 9 床） 
2. 晨康房床位數，新、舊生將依比例 1：

2 分配 

二 低收入戶子弟 15 14 29 
係根據目前 113 學年度舊生住宿人數所

統計 
三 身障生、特殊生、陪同 21 11 32 

四 國際學生及交換生 20 48 68 
依國際事務處（交換生）及綜合業務組

（國際學生）預估為 68 人 
依男、女比 1:1.5 預估床位 

五 
宿舍區 
幹部群 

宿委會 18 18 36 

依宿舍管理要點規定 

網管 2 2 4 

六 大學部新生 843 577 1420 
依前三年新生系統申請人數三年平

均值 

七 合約未到期 0 1 1  

八 預估優先住宿人數（B） 919 671 1590 二至七項合計 

九 
可供舊生分配床位數 

（A-B） 213 473 686 預估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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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舊生申請住宿重要日期及須知 

 

114 學年度 學生宿舍大學部舊生申請住宿重要日期及須知 

時間 事由 地點 備註 

3 月 4 日（二） 
19：00 

住宿申請說明會 
活動中心 
表演廳 

住宿相關事項及申請事宜

說明 

3 月 1 日（六） 
至 

3 月 16 日（日） 

1. 3/1~3/16（24:00）自行上

網申請宿舍登記報名 
2. 優先住宿申請者於 3/3～

3/10 繳交相關證明文件

及合約書，逾時不候（請

於宿委會值班時間 19～
21 點至 C1 宿舍服務中

心→宿委值班台繳交） 

學生宿舍 
申請系統 

 優先住宿申請者 
 身障生、低收入戶、合約未

到期之住宿生、特殊生、

學生服務性組織且對宿舍

有助益者均須自行上網

申請報名。 
 合約未到期者需繳交當

時所簽的合約書影本 

3 月 12 日（三） 
公布 

優先住宿名單 
宿舍生活點滴網 

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 

如發現優先住宿名單有遺漏，

請於 3/13（四） 21：00 前至

宿委會辦理更正，逾時不候 

3 月 16 日（日） 
24：00 

上網申請宿舍登記 
報名截止 

學生宿舍 
申請系統 

逾時不候 

3 月 21 日（五） 
於網站公布住宿資格 
確認名單供學生查詢 

點數相同之住宿生由系統

自動抽籤選出住宿資格與

安排床位。後於宿舍生活點

滴網、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

公布。 

3 月 26 日

（三） 
19：00 
至 

3 月 28 日

（五） 
21：00 

第一次遞補申請 
（欲遞補者請上網填寫表

單） 

宿舍生活點滴網 
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 

欲辦理備取遞補者請至宿

舍生活點滴網、宿委會 FB
粉絲專頁查看連結，並填寫

表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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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 學生宿舍大學部舊生申請住宿重要日期及須知 

時間 事由 地點 備註 

●

兩

個

時

段 

4 月 7 日（一） 
至 

4 月 9 日（三） 
13：00～17：00 

繳交 
住宿合約書 
及學生證影本 

宿舍服務中心 
 （C1 值班台） 

合約書及學生證影本： 
 上網列印合約書 2 份並填

寫，連同學生證影本一併

繳交 
 合約書本人跟家長均需簽

名及蓋章 
 請攜帶學生證正本及影本 
 需本人於收取時間親自繳

交 
 逾時不候，正取者未繳交

合約書，視同放棄住宿資

格，床位將由遞補生補上 

4 月 7 日（一） 
至 

4 月 9 日（三） 
19：00～21：00 

C2 地下室 

4 月 14 日（一） 
公布 

已繳交合約書名單 

宿舍生活點滴網 
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 

 

4 月 17 日（四） 
公布 

第一次遞補名單 

請遞補成功的住宿生於4/22、
4/23繳交合約書（19：00～21：
00 繳至宿委值班台） 

4 月 21 日（一） 
19：00 
至 

4 月 22 日（二） 
21：00 

第二次遞補申請 
（欲遞補者請上網填

寫表單） 

欲辦理備取遞補者請至宿舍

生活點滴網、宿委會 FB 粉絲

專頁查看連結，並填寫表單 

4 月 24 日（四） 
公布 

第二次遞補名單 

請遞補成功的住宿於 4/28、
4/29 生補繳合約書（19：00～
21：00 繳至宿委值班台） 

4 月 25 日（五） 
17：00 前 

<放棄床位聲明書> 
繳交截止 

宿舍服務中心 
（C1 值班台） 

簽約後如欲退宿者，請將表

單交至黃莉婷小姐本人（逾

時者將依法規收取住宿費） 

4 月 28 日 （一） 
至 

5 月 2 日（五） 
19：00～21：00 

繳交 
戶室友選擇申請表 

宿委會值班台 
（C1宿舍服務中心） 

請先至宿舍生活點滴網、宿

委會 FB 粉絲專頁下載表格

填寫 
申請條件為 4 人/室需選出室

長或 16 人/戶須選出 1 位戶

長和 4 位室長 
若不足 16 人，如：8 人和 12
人，不保證可以分配在同戶 
 5/2  21：00 截止受理 

5 月 9 日（五） 
公布 114 學年度 

舊生住宿床位名單 
宿舍生活點滴網 

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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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住宿申請相關注意事項（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） 

申請對象 需有證明文件、注意事項 
身障生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填寫宿舍免抽籤申請表 低收入戶資格 鄕鎮市公所以上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
合約未到期之住宿生 未到期合約影本 
宿舍學生服務性組織 由團體總召統一向生輔組提出人員名單 

特殊狀況進住申請 
非上述資格之弱勢或有協助需求者（如中低收、特殊境遇或其他特

殊情形）填寫特殊狀況進住申請表並提出相關佐證經審理通過 

所有優先住宿資格 
需自行上網按一般生申請，由學校統一彙整審理 
統一保留冷氣房，不開放其他房型提供申請 

肆、 各項申請辦法說明 

1. 114 學年度舊生住宿申請作業，除了抽出正取名額外，也一併安排床位。申請宿舍相關文

件一律至學務處生輔組進行下載列印。（不另行供應紙本） 
2. 各項目申請辦法 

（1） 冷氣房床位申請 （逾時不候） 
◎ 方    式：由本人自行上網報名住宿申請，於申請期間優先住宿資格者請檢附證明文件， 

參考宿舍申請需知。請同學在報名時先看清楚申請須知，再確定是否申請。      
◎ 所需文件：合約書 2 份（本人親繳）、學生證、學生證正面影本（訂於合約書左上） 
◎ 注    意： 

A. 合約書：請自行至學務處生輔組下載列印，並仔細閱讀申請須知。 
B. 合約書僅限使用正本，請勿繳交影本或是傳真文件，同學如因為沒有回家或是時間問題，

可以考慮使用郵局快遞服務。 
C. 住宿合約書繳交前，請再次檢查上面是否已經加上本人及家長（監護人）的簽名及蓋章，

僑生、外籍生如父母居住於國外者，請國際事務處開立證明，合約書於申請時蓋完章後

發還予本人 1 份及單位留存 1 份。 
D. 男生分配於 A3 棟，女生分配於 E、F 棟。 

（2） 晨康冷氣房床位申請 （逾時不候） 
◎ 方    式：由本人自行上網報名住宿申請，請同學在報名時先看清楚申請須知，再確定 

是否申請。 
◎ 所需文件：合約書兩份（本人親繳）、學生證、學生證正面影本（訂於合約書左上） 
◎ 注    意： 

A. 合約書：請自行至學務處生輔組下載列印，並仔細閱讀申請須知。 
B. 合約書僅限使用正本，請勿繳交影本或是傳真文件，同學如因為沒有回家或是時間問題，

可以考慮使用郵局快遞服務。住宿合約書繳交前，請再次檢查上面是否已經加上本人及

家長的簽名及蓋章，僑生、外籍生如父母居住於國外者，請國際事務處為您開立證明，

合約書於申請時蓋完章後發還予本人 1 份及單位留存 1 份。 
C. 晨康宿舍於每日晚間 12 點無法使用宿舍網路。 
D. 男生分配於 D1 棟，女生分配於 B3 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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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冷氣套房床位申請 （逾時不候） 
◎ 方    式：由本人自行上網報名住宿申請，請同學在報名時先看清楚申請須知，再確定 

是否申請。 
◎ 所需文件：合約書 2 份（本人親繳）、學生證、學生證正面影本（訂於合約書左上） 
◎ 注    意： 

A. 合約書：請自行至學務處生輔組下載列印，並仔細閱讀申請須知。 
B. 合約書僅限使用正本，請勿繳交影本或是傳真文件，同學如因為沒有回家或是時間問題，

可以考慮使用郵局快遞服務。 
C. 住宿合約書繳交前，請再次檢查上面是否已經加上本人及家長（監護人）的簽名及蓋章，

僑生、外籍生如父母居住於國外者，請國際事務處開立證明，合約書於申請時蓋完章後

發還予本人 1 份及單位留存 1 份。 
D. 男生分配於 A1 棟，女生分配於 B1 棟。 

（4） 新式冷氣房床位申請 （逾時不候） 
◎ 方    式：由本人自行上網報名住宿申請，請同學在報名時先看清楚申請須知，再確定 

是否申請。      
◎ 所需文件：合約書 2 份（本人親繳）、學生證、學生證正面影本（訂於合約書左上） 
◎ 注    意： 

A. 合約書：請自行至學務處生輔組下載列印，並仔細閱讀申請須知。 
B. 合約書僅限使用正本，請勿繳交影本或是傳真文件，同學如因為沒有回家或是時間問題，

可以考慮使用郵局快遞服務。 
C. 住宿合約書繳交前，請再次檢查上面是否已經加上本人及家長（監護人）的簽名及蓋章，

僑生、外籍生如父母居住於國外者，請國際事務處開立證明，合約書於申請時蓋完章後

發還予本人 1 份及單位留存 1 份。 
D. 男生分配於 A2 棟，女生分配於 B2 棟。 

（5） 申請房型種類 
申請房型可以複選與排序，但一人僅能抽中一種房型。 

（6） 正籤退宿（逾時依法規辦理） 
1. 請同學於確定住宿資格後，如要放棄床位者（日後亦不能再申請宿舍），於 114 年 4 月 7（一） 

~ 9 日（三）未繳交合約書，該床位將由備取同學遞補。 

2. 簽約後如欲退宿者，請在 4/25（五） 17:00 前，將『放棄床位聲明書』繳交至 C1 宿舍服務

中心黃莉婷小姐本人。（逾時者將依法規收取住宿費） 

※ 請同學於申請之前慎重考慮，正籤退宿者宿舍點數已歸零，往後皆不得再次申請住宿。此程序

務必為本人親自辦理，且需攜帶學生證正本及另一張有照證件（限身份證、駕照、健保卡）

始可辦理。 

（7） 床位遞補申請（逾時不候） 
公告住宿資格後，如未正取者欲申請床位遞補者，請於 114 年 3 月 26 日（三）19：00 ~ 114 年

3 月 28 日（五）21：00 至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填寫遞補床位表單（遞補順序是依照填寫遞補

申請表格的順序作為依據並不是按照備籤順序，且遞補名額是依據放棄床位者的床位再進行分

配）於 4 月 17 日（四）公告第一次遞補結果。遞補同學的床位安排同樣依系統亂數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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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 床位安排 
中籤者如未申請戶友選擇，床位則由系統亂數安排。另外，室長統一由該房第一床擔任，戶長

由該戶第一房第一床擔任，如有需要更換的住宿生，請在下學年度開學後兩周內，於宿委會值

班時間申請戶室長異動。 

伍、點數預支辦法說明 
為了讓住宿生能夠以更高機率抽中 114 學年度宿舍床位，宿委會提供住宿生預支點數的機會，使住

宿生能將期末才會登記的點數用來在宿舍抽籤時使用。 
1. 申請時間：3/5（三） ~ 3/14（五） 19 點~21 點 
2. 填寫地點：C2 地下室 
3. 可預支項目： 

（1） 113 學年度下學期戶室長期末點數 
（2） 113 學年度下學期讀書運動團隊 
（3） 114 學年度新生進住志工 （人滿為止） 

申請之點數，將全數於抽籤時使用，不保留至下學年或以後使用 
預支點數：戶長點數 3 點、室長點數 2 點、讀書運動團隊 3 點、進住志工 8 點 

陸、 注意事項 
1. 欲參加 114 學年度學生宿舍住宿抽籤之同學一律自行上網報名，逾時一概不列入參加宿舍申請名

單資格內（含申請免抽資格者）。 
2. 請各位欲申請住宿之同學，務必於上列之申請時限內完成所有手續，逾時一概不受理。 
3. 優先住宿資格者須於報名期間 3/3（一）~ 3/10（一）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申請書，經審核後有優

先住宿的權利，以供查驗。（優先住宿資格者需繳交之文件及申請書，請參照 p.6 表格） 
4. 優先住宿者經校方審核通過後，名單預訂於 3/12（三）公告於宿委會 FB 粉絲專頁。若名單有誤，

請於 3/13（四） 21：00 前至宿委會辦理更改。 
5. 報名時，冷氣套房、冷氣房與晨康冷氣房可同時申請。但若有身體疾病或經濟考量，切勿多填無

法忍受的房型。 
6. 114 學年度保留新生住宿名額（含二年制三年級新生），其餘依學生宿舍記點辦法規定，以累積之

點數高低確認住宿資格，若點數相同人數超過可分配之床位數時，則該點數範圍之所有申請者，

均以電腦抽籤決定住宿資格。 
7. 請中籤同學，利用 4/1（二）~ 4/6（日）連假期間，請家長或其監護人於合約書上簽名及蓋章（簽

名前請仔細審閱內容） 
8. 經住宿結果公告後，請正取同學於 4/7（一） ~ 4/9（三）19：00 至 9 點前往 C2 地下室，由本人

攜帶學生證，親自繳交住宿合約書及學生證影。如果無法在這段時間繳交，在 4/7（一） ~ 4/9（三）

13：00 ~ 17：00 前往宿舍服務中心（C1 值班室），由本人攜帶學生證，親自繳交住宿合約書及學生

證影，交與宿舍承辦人黃莉婷小姐，逾時未繳交者將視同放棄資格。 
9. 申請備取遞補之同學，於 3/26（三）19：00 ~ 3/28（五）21：00 前至宿舍生活點滴網和宿委會 FB

粉絲專頁查看遞補連結，並填寫表單辦理。 
10. 宿委會、網管小組等具優先住宿身份者，經完成申請手續後，不得再申請退宿，違者比照學生宿

舍管理辦法及住宿規範辦理。 
11. 正取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將寢室轉借、交換、租予他人，違反本規定者將依校規辦理。 
  



9 
 

12. 住宿期間：申請住宿以一學年（二個學期為原則），住宿期間辦理退宿者依「學生宿舍管理要點」

辦理。 
13. 宿舍管理要點新增第十三條 如下： 

十三、 為健全及落實本校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，住宿生進住宿舍前須進行健康檢查。  
(一) 新生進住宿舍前，可參加校內健康檢查並繳交報告，或自行繳交六個月內合格之健康

檢查報告，惟須涵蓋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」第五條規定之項目；

未繳者，得延緩核發宿舍臨時卡。 
(二) 舊生須比照新生，於確定新學年度住宿資格時，配合生輔組規定期限，自行繳交六個

月內合格之健康檢查報告，惟須涵蓋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」第

五條規定之項目；未繳者，得延緩開立宿舍門禁的進出權限。 
請自行完成胸腔 X 光檢查，提供檢查結果報告至衛教組進行確認後，將確認證明繳回宿舍服務

中心方完成宿舍入住手續。（因報告限制為入住前 6 個月內之結果）。如於 3/24-6/22 間衛教組有

開放 X 光檢查報名，可配合參加。（是否提供 X 光檢查以衛教組公告為主） 
14. 上述規定若有未臻完善事宜，請參閱「學生宿舍管理要點」辦理。 

柒、 宿舍承辦人叮嚀 
（口頭叮嚀） 
 

捌、 提問時間 
（請在場同學發問） 
 

玖、 常見問題與回答 

問題一：有優先住宿資格之同學，一樣需上網申請住宿嗎？ 

答：舉凡身障生、低收入戶子弟、宿舍學生組織且對宿舍有助益者、特殊狀況進住申請等，凡

是有住宿意向的同學，皆需上網申請宿舍，再經由審核人員審查優先住宿資格無誤後，列

入住宿資格名單。 

問題二：C2 地下室在哪裡？我們要如何申請？ 

答：位於郵件中心旁，C2 地下室與 C1 值班處不同，於 3 月 1 日（六）至 3 月 16 日（日）至宿

舍申請系統申請住宿。經申請後若為正取，請於 4 月 7 日（一） 至 4 月 9 日（三）繳交

住宿合約書與學生證影本，始算完成申請住宿手續。正取者未於期間內繳交視同放棄，該

名額將轉為備取遞補。 
 
 
 


